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
「會員營業處所場地及設備標準」修正條文對照表
	修正後條文
	現行條文
	修正說明

	拾、合作推廣業務部分：
一、期貨商與他業間進行合作推廣，於期貨商及他業營業處所內設置合作推廣辦公處時，應明確標示所提供各業服務之公司名稱及服務項目。
二、前項合作推廣辦公處之設置，除符合該事業主管機關規定外，應檢附下列文件向本公會申報備查後始得使用，本公會得依需要派員實地勘察；如有異動或撤銷者，應於異動或撤銷後十五個營業日內備妥下列文件向本公會申報備查，本公會得依需要派員實地勘察。
（一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函或備查函影本。
（二）平面配置圖（標明各項必具設備之位置）。
（三）現場照片（含建築外觀、公司入口及必要標示）。
	
	1.本點為新增。
2.配合金管會114年1月20日發布「金融機構合作推廣他業商品或提供相關服務規範」之令，將「期貨經紀業務或期貨交易輔助業務之開戶」、「期貨經紀相關業務之代收件」納入得合作推廣提供之服務項目，爰增訂本條條文。
3.參考現行「會員營業處所場地及設備標準」第玖點金融控股公司部分所訂之規定及原則訂定。


	拾壹、營業處所以外部分：
專營期貨商、期貨顧問事業、期貨經理事業及期貨信託事業營業處所外之相關場地及設備，如：停車場、員工宿舍、員工訓練中心等，不得裝設任何資訊設備，並應於購置或承租後十五日內函報本公會備查。
	拾、營業處所以外部分：
專營期貨商、期貨顧問事業、期貨經理事業及期貨信託事業營業處所外之相關場地及設備，如：停車場、員工宿舍、員工訓練中心等，不得裝設任何資訊設備，並應於購置或承租後十五日內函報本公會備查。
	調整條次。

	拾貳、
期貨商出租營業用閒置資產時，應依本公會「期貨商閒置資產出租注意事項」辦理。
	拾壹、
[bookmark: _GoBack]期貨商出租營業用閒置資產時，應依本公會「期貨商閒置資產出租注意事項」辦理。
	調整條次。

	拾參、
為輔導本公會會員落實遵守本標準並促進業務正常發展，本公會得以抽查方式就已領有許可證照之會員公司再行勘察，但抽查計畫應併同年度業務計畫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報核准。
	拾貳、
為輔導本公會會員落實遵守本標準並促進業務正常發展，本公會得以抽查方式就已領有許可證照之會員公司再行勘察，但抽查計畫應併同年度業務計畫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報核准。
	調整條次。

	拾肆、
本項場地及設備勘察費用比照本公會「期貨商營業處所及設備條件」之勘察收費標準。
	拾參、
本項場地及設備勘察費用比照本公會「期貨商營業處所及設備條件」之勘察收費標準。
	調整條次。

	拾伍、
本標準經本公會理事會通過，並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；其修正時，亦同。
	拾肆、
本標準經本公會理事會通過，並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；其修正時，亦同。
	調整條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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